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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管院发〔2019〕27号 
 

 

 
 

 

各部门、单位： 

《山东管理学院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已经学校 2018 年第

49 次党委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山东管理学院 

                                 2019 年 1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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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我校仪器设备的管理工作，提高仪

器设备的使用效益，保证教学、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教

育部 2000 年颁布的《高等学校仪器设备管理办法》等文件，

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仪器设备，是指用于教学、科研的

实验仪器设备。 

第三条  仪器设备管理应贯彻“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责

任到人”的原则，在学校分管副院长的领导下，实验（实训）

管理中心负责全校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管理工作，相关部门、

二级学院、科研机构均应配备专职人员或兼职人员在部门负责

人的领导下，认真做好本单位的仪器设备管理工作。 

第四条  实验（实训）管理中心是我校仪器设备的主管部

门，具体负责制定仪器设备的申请、审批、使用、维修等管理

制度，落实仪器设备管理工作要求，协助资产管理处做好相关

仪器设备的采购、验收、调拨和报废、报损等工作，提高仪器

设备管理水平（具体流程见附件 1）。 

第五条  学校仪器设备的管理，应充分挖掘现有仪器设备

潜力，重视维护维修、功能开发、改造升级、延长寿命的工作。

积极鼓励自制新型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在使用中应保持完好，做到合理流动、资源共享。

杜绝闲置浪费、公物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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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仪器设备的购置申请和审批 

第六条  凡单价在 1000 元以上，能独立使用，或单价在

1000 元以下，但属于成套购置或需配套使用，整套价格达到

或超过 1000 元，同时处在 10 万元以下，耐用期在一年以上的

仪器设备(包括捐赠、自制的)，均属一般仪器设备。 

凡单价在 1000 元以上，耐用期在一年以上，而为仪器设

备配套专用的仪器、仪表，属仪器附件(或专用配件)。 

第七条  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 

（一）凡单价在 10 万元以上(含 10 万元)的仪器设备。 

（二）单台(件)价格不足 10 万元，但属于成套购置或需

配套使用，整套价格达到或超过 10 万元的仪器设备。 

（三）单价不足 10 万元，但属于从国外引进、作为二级

以上(含二级)计量、校验标准使用的仪器设备。  

（四）原国家科委颁发的 23 种大型精密仪器目录中的仪

器设备（具体内容见附件 2）。 

第八条  根据教育事业和学科的发展规划合理购置仪器

设备。购置大宗、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应履行下列程序： 

（一）各部门（单位）根据教学、科研等工作需要和实际

情况向实验（实训）管理中心提出设备购置申请。原则上购置

申请计划应该提前一个年度做出。对于已经能落实经费来源的

设备购置计划需要报实验（实训）管理中心进行汇总；对于暂

时不能落实经费来源的购置计划，实验（实训）管理中心将统

筹安排列入项目库，根据经费落实情况按照轻重缓急进行购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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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汇总后的设备购置计划，实验（实训）管理中心

或相关部门、二级学院、科研机构组织相关学科专家及有关人

员对可行性报告进行论证，并提出论证意见。其中，购置仪器

设备的可行性论证报告应包含： 

1.仪器对本校、本部门（单位）工作任务的必要性及工作

量预测分析。（属于更新的仪器设备要提供原仪器设备发挥效

益的情况）。 

2.所购仪器设备的先进性和适用性，包括仪器设备适用学

科范围，所选品牌、档次、规格、性能、价格及技术指标的合

理性。  

3.欲购仪器设备附件、零配件、软件配套经费及购后每年

所需的运行维修费的落实情况。  

4.仪器设备工作人员的配备情况。  

5.安装场地、使用环境及各项辅助设施的安全、完备程度。  

6.效益预测及风险分析。 

（三）经学校分管副院长批准，党委会或院长办公会研究

决定同意后，按照学校有关文件规定进行仪器设备的招标采

购、验收等工作。 

第九条  专业仪器设备的采购、验收工作结束后，到实验

（实训）管理中心办理登记手续备案。 

第三章  仪器设备的使用和管理  

第十条  仪器设备实行分类、分级管理。对公共教学仪器

设备，实验（实训）管理中心实行直接管理；对科研及专业教

学仪器设备，一般由相关部门、二级学院、科研机构进行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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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第十一条  相关部门、二级学院、科研机构仪器设备管理

员负责本单位的仪器设备的保管及帐务处理的全部工作，及时

对本单位的仪器设备的增减进行信息化管理，并在实验（实训）

管理中心进行备案。 

第十二条  仪器设备管理员因工作变动，所在单位应重新

委任新的管理员，做好交接工作，并及时报实验（实训）管理

中心备案。 

第十三条  建立仪器设备技术档案，要有使用、维修等记

录。一般仪器设备应做到定期保养和及时维修。精密贵重仪器

应做到精心维护、定期检修和检测，防止精度降低和故障发生

（设备的维护维修流程见附件 3）。  

第十四条  相关部门、二级学院、科研机构对自己使用和

保管的专业仪器设备，要妥善养护和合理使用，并配合学校做

好仪器设备清点和清查工作。 

第十五条  相关部门、二级学院、科研机构必须建立严格

的相关安全制度，加强安全防护措施，切实做好防火、防盗、

防破坏、防事故等工作。 

第十六条  设备管理员必须认真做好日常的维护工作，并

根据仪器设备不同性质，定期安检，做好防尘、防潮、防热、

防冻、防震、防锈等工作，并配合学校各有关部门做好安全检

查工作。 

第十七条  仪器设备实行专管共用、资源共享。要充分发

挥仪器设备的潜力，提高使用率，在确保本单位教学、科研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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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应大力提倡实验室之间互通有无，互相协作，充分发挥

使用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十八条  仪器设备一般不准拆改和分解使用。确因功能

开发、改造升级或研制新产品需拆改和分解时，应经专家论证

后实施。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相关部门、二级学院、科研机构应根据本办法

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报实验（实训）管理中心备案。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实验（实训）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设备生命周期管理流程图 

2.原国家科委规定 23 种大型精密仪器目录 

3.仪器设备的维护维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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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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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1 电子显微镜 

2 电子探针 

3 离子探针 

4 质谱仪 

5 各种联用仪 

6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7 X 射线衍射仪 

8 红外分光光度计 

9 紫外分光光度计  

1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11 光电直读光谱仪 

12 激光拉曼分光光度计 

13 荧光分光光度计 

14 核磁共振波谱仪 

15 顺磁共振波谱仪 

16 气相色谱仪 

17 液相色谱仪 

18 氨基酸分析仪 

19 电子能谱仪 

20 热天平 

21 差热分析仪 

22 超速离心机 

23 图像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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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一、定期维护维修

 

二、突发维护维修 

（一）经费部门：实验（实训）管理中心 

 

（二）经费部门：二级学院（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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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管理学院办公室 2019年 1月 8日印发 


